	單位
	工作項目
	船 舶 結 關 作 業
	作業編號
	5-1-01

	稽查組

、

小港分關
、

旗津分關
	法

令

依

據
	1.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43條。
2.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20條。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        簽發助航服務費繳款書
2分


審核下列文件：
1.結關申請書。
2.檢疫准單。
3.出境旅客名單。
4.船員名單。
5.退關及註銷貨物清單。

6.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、船舶國籍證書及噸位證書(審核後退還) 。
5分


簽發結關證明書及簽發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。
3分


        合   計

10分



	使

用

書

表
	1. 結關申請書。
2. 檢疫准單。
3. 出境旅客名單。
4. 船員名單。
5. 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。
6. 退關及註銷貨物清單。
7. 結關證明書


